
附件1：

寿县2021年粮食绿色高产高效

示范创建项目实施方案

一、项目安排依据    
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，树立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发展理念，提升水稻优质化、专用化、品牌化，促进粮食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。根据《淮南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做好2021年粮食绿色高产高效示范创建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淮农[2021]106号）文件精神，2021年我县围绕“寿州大米”品牌创建工作，开展“寿州大米”生产基地建设，引进示范水稻生产先进技术、优质水稻品种，开展优质大米“安徽气候好产品”品牌续展申报等工作，建设稳产高效、生态循环、特色鲜明的示范基地，不断发挥示范基地的展示引领及辐射带动作用，促进全县粮食绿色、优质发展。
二、资金使用

（一）资金总量

2021年市财政预算安排我县粮食绿色高产高效示范创建资金15万元。
（二）使用方向

支持优质大米、“安徽气候好产品” 生产基地建设及品牌续展申报，开展绿色生产试验示范。 

（三）使用方式
以奖代补，先建后补。

三、实施主体

本县农业技术推广单位和从事专用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种粮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业企业、农民合作社、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。

四、实施要求
（一）项目实行申报制。按照项目管理要求，根据下达的任务清单与绩效目标，开展项目申报。项目申报批准后下达项目资金。

（二）各项目申报单位、实施单位对提供的项目材料真实性负责。

五、绩效评价

项目建设单位要认真组织实施，及时总结经验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要加强对项目建设单位的指导，规范绩效考核办法，有针对性对项目建设内容进行跟踪考核，确保项目效益。

（一）评价指标体系

1、项目申报管理。主要评价项目申报相关性、项目申报符合性、遴选和审批程序规范性、绩效目标的明确、合理性。

2、资金落实。主要评价项目资金到位率、奖补资金到位及时率。

3、项目管理。主要评价项目管理的规范性、项目计划目标管理、完工验收程序的规范性、项目档案管理合规性、资料报送情况。

4、财务管理。主要评价财务管理的规范性、资金使用合规性、国库集中支付或县级报账执行情况、监督检查有效性。

5、项目产出。主要评价申报实施内容完成程度、
质量达标率、完成时限符合率。

6、项目效益。主要评价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、可持续影响、社会公众、服务对象或政府的满意度。

（二）评价方法

一是自评。项目实施主体对照评价内容和指标进行自评，形成自评报告。二是县级考评。县农业农村局和县财政局联合成立考评验收组对项目实施进行考评，结果报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财政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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